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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菜市场

建设，规范菜市场经营管理，维护市
场秩序，保障市场举办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菜市
场规划、建设、经营及其相关管理活
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菜市场，
是指依法设立，由市场举办者提供
固定商位（含场内摊位、店铺、营业
房等，下同）和相应设施，提供物业
服务，实施经营管理，有多个经营者
进场独立从事食用农产品、食品零
售经营为主的交易场所。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菜市场规划、建设、提
升改造和供应保障等工作的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制定菜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扶持政策，
协调解决菜市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按照法律、法规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职责，做好辖区内菜市场
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
头菜市场建设管理工作，负责菜市
场体系建设、提升改造、市场主体资
格确认、计量、价格和食品安全等监
督管理。

商务部门依法组织编制菜市场
专项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对菜市场
专项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建设等进行监督管理。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配合商务
部门组织编制菜市场专项规划，实
施涉菜市场建设用地、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等监督管理。

财政、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
设、水利、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应急
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法、消防救
援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菜市场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维护菜市场民生性、公益性、
社会性的定位，推动建立政府主导，
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共建共享、多元共治的
菜市场发展模式，发挥菜市场在“菜
篮子”保障中的主渠道作用。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市和县（市）商务部门

应当会同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菜市场专项规
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
施。

编制菜市场专项规划，应当依
据本行政区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
菜市场建设地方标准等规范，遵循
总量合理、布局科学、绿色环保、方
便市民的原则，对菜市场与社区菜
店进行同步布局、污染防治同标准
管控，明确规划目标任务、范围期
限、用地结构、控制指标、要素配置、
实施措施等内容。菜市场建设地方
标准，由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
市商务部门制定并公布。

经批准的菜市场专项规划，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确需
修改的，应当按照原编制和批准程
序办理。

第八条 区县（市）商务部门应
当依据市、县（市）菜市场专项规划，
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菜市场专项规
划的实施方案，按照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有关规定报请批准。

菜市场专项规划的实施方案，
应当与国土空间近期建设和保护规
划相衔接。

区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土地供
应，应当根据居住区建设实际，优先
保障单建或者配建菜市场建设用地。

第九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应当会同同级商务、市场监督管理、

水利、公安、消防救援等有关部门，
依据详细规划、菜市场专项规划确
定涉菜市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新建（改建、扩建）涉菜市场建
设工程应当与菜市场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停车场地、公共卫生设施、雨污
分流排水设施、消防设施等基础配
套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

居住小区配建菜店应当建设雨
污分流、污水处理等排水设施，并与
城镇排水管网连通。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进行建
设，不得擅自变更规划许可的强制
性内容。

菜市场所有权人或者其他使用
人不得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确定的用途。

建设单位依法组织涉菜市场建
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应当专门
通知商务、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
门参加。未经竣工联合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不予办
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菜市场
举办者按照国家、省放心菜市场、星
级菜市场建设管理规范，建设改造
营业设施、智能化服务系统，提升菜
市场服务管理水平；对符合相应规
范的，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
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第三章 经营规范
第十二条 菜市场举办者（以

下简称举办者）应当具有企业法人
资格。法律、法规对市场举办者主体
资格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举办者应当在招商
前，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市场名称登记。

菜市场符合市或者县（市）《菜
市场商业用房面积和基础配套设施
最低标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准予登记并核发市场名
称登记证；不予登记的，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市场名
称登记证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可
以通过本市公共数据信息共享或者
核实获取的，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

菜市场名称登记证上的营业面
积，应当按照竣工综合测绘成果标
明的菜市场营业用房面积记载。

第十四条 居住小区配建商铺
的使用人申请经营菜店，该商铺用
途不符合菜市场专项规划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不予登记注册。但在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领取营业执照并
经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经营者转
型升级或者迁址经营。

第十五条 举办者应当在菜市
场内划定食用农产品自产自销专用
摊位，供菜市场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民临时销售
自产的食用农产品使用。

菜市场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经
营权招标投标时，对自产自销专用
摊位的数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
规定的，由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根据当地实际需要确定。

举办者不得向自产自销农民收
取摊位使用费，但可以收取必要的
环境卫生保洁费。

举办者可以要求进场的自产自
销农民，签署其农民身份、自产自销
行为真实性的书面承诺书，并在菜
市场内公布；承诺内容失实的，举办
者有权拒绝其进场交易。

第十六条 本市一百个商位以
上菜市场的举办者，应当建立快速

定性检测室，配置检测设备、配备检
测人员。其他菜市场的举办者，可以
委托符合国家规定的检测机构按要
求开展检测。受委托检测机构对其
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举办者或者受委托
的检测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检测项
目、批次，每日在交易高峰前完成检
测。检测结果当天在公示栏、电子屏
幕等菜市场醒目位置公布。对经快
速定性检测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立
即停止销售，并报所在地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前款规定的检测项目、批次由
市或者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季节、食用农产品特点制定并
公布。

第十八条 举办者应当履行下
列服务管理义务：

（一）制定场内食品安全、环境
卫生、安全生产、价格公示、诚信经
营、信用评价、治安保卫等经营管理
制度，配备具备相应能力的食品安
全、治安保卫专兼职工作人员；

（二）督促经营者明码标价，并
在商位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和依
法应当取得的许可证；

（三）按划行归市要求设置交易
区，分区标志清晰，制止销售商品出
框、出边摆放以及违规占道、扩摊、
搭建或者流动经营行为；

（四）查验并留存场内经营者的
相关证照信息及食用农产品、食品
的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
明等；

（五）为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
品、熟食制品的经营者配备防尘、防
蝇、防鼠、防虫设施设备，督促经营
人员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
持有有效健康证等；

（六）设置符合数量和称重范围
要求的复检计量器具，统一提供或
督促经营者使用经强制检定合格的
计量器具；

（七）按照规定安装视频安防监
控设备，配置消防设施、消防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安全警示标识并保
持完好，开展防火检查，保障疏散通
道、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八）履行菜市场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责任人的责任，在固定地点配
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及时清扫
场地、清除地面积水，保持环境卫生
设施及责任区整洁、环境卫生设施完
好，劝阻、制止经营者和消费者场内
乱扔垃圾和杂物、乱倒污水等行为；

（九）履行排水设施养护管理责
任人的责任，维护、疏通场内排水管
道，清淘雨污水窨井或者预处理设施，
保障排水设施通畅、污水达标排放；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场内经营者应当履

行下列义务：

（一）除自产自销农民以外，在
商位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和依法
应当取得的许可证；

（二）向举办者提供产地证明或
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配合举办者
按规定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定性检
测等；

（三）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品、
熟食制品的经营人员规范使用防
尘、防蝇、防鼠、防虫设施设备，穿戴
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

（四）使用合格的计量器具，不
得使用设置作弊装置或者作弊功能
的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检定封
签（印）或者防作弊装置；

（五）实行明码标价，不得有价
格欺诈行为，水产等捆扎物重量不
得超过省、市地方标准；

（六）销售物品陈列整齐、摆放
不出框、不出边，不得占道、扩摊、搭
建或者流动经营；

（七）安全用电，电器产品的安
装及线路、管路的敷设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八）遵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
定，及时清理商位内的积水、废弃物和
易引发病媒生物孳生的其他污染物；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条 举办者可以在菜市

场出入口醒目位置设立相应标识，
对特定行为予以禁止、限制：

（一）禁止在菜市场内吸烟；
（二）禁止携带犬、猫等易滋生

病菌、寄生虫的宠物进入菜市场营
业区域；

（三）限制不必要的非机动车进
入菜市场营业区域。

第二十一条 举办者应当履行
市容秩序管理责任，组织服务管理
人员依法规范管理菜市场配套的机
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场地，对在菜市
场建筑物与相邻人行道之间的公共
场地及其出口，违法停放机动车或
者非机动车、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以及损害市容环境卫生等行为予以
劝阻、制止。

第二十二条 举办者应当设立
市场服务管理机构；未设立市场服
务管理机构的，应当委托具有法人
资格的市场服务管理企业对市场进
行服务管理。

委托服务管理的，举办者对市
场服务管理企业的行为后果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会同商务、大数据发展管
理等部门建立菜市场管理综合信息
平台，实现菜市场监督管理信息化。

鼓励菜市场举办者配备信息化
设备，利用菜市场管理综合信息平
台，建立服务管理数字档案，实现菜

市场服务管理信息化。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对菜市场服务供给能力
的日常监测。

菜市场经核准登记的，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关闭或者停止营
业，不得擅自将菜市场全部或者部
分营业面积采取分割出租、转让等
方式调整为其他商业用途。

确因菜市场所在的居住区环境
发生改变，其服务需求降低或者丧
失的，由举办者报请所在地镇（乡）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确认，并经市
场监督管理、商务等有关部门会商
同意后，可以临时改变菜市场用途
或者将其中部分营业面积用于其他
商品交易。

举办者确实难以继续维持菜市
场经营的，市或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指定有关单位收购其所有权或
者承接经营管理。

第二十五条 既有菜市场服务
能力不能满足居住区需求的，区县

（市）或者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采取改造、扩建等措施，扩
大菜市场营业面积，完善停车、污染
防治、消防等相关条件，提高服务能
力。

第二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对举办者履行菜市场食
品安全管理义务情况的监督，指导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社
区菜店食用农产品开展快速定性检
测，公开检测结果。

第二十七条 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
菜市场、社区菜店和居住区配建其
他商铺的市容环境卫生、店门招牌、
跨门营业、占道经营、生活垃圾分
类、道路停车、道路交通秩序等方面
加强日常巡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权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
报。有关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
当及时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

为，其他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确定的行
政处罚实施主体，按照《浙江省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和经省政
府同意后公布的本市扩展目录确
定，已划转至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
施的，有关部门应当遵照执行。

第三十条 违反第十五条规
定 ，举 办 者 未 按 菜 市 场 所 在 地 镇

（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规定划
定农民自产自销专用摊位，收取相
应摊位使用费的，由区县（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规定，举办者未按规定建
设快速定性检测室，或者未按照规
定的检测项目、批次、时限进行检测
和公布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十八条规
定，举办者未履行第二项至第六项
服务管理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场内经营者或者
经营人员违反第十九条规定，经菜
市场管理人员劝阻无效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在商位显著位置公示营业
执照和依法应当取得的许可证的，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未提供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
证、合格证明，或者拒绝配合举办者按
规定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定性检测
的，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

（三）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品、熟
食制品未按规定使用防尘、防蝇、防
鼠、防虫设施设备，或者未按规定穿戴
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的，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水产等捆扎物重量超过省、
市地方标准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

（五）经营物品摆放出框、出边，或
者占道、扩摊、搭建或者流动经营的，
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第二十条规
定，携带犬、猫等宠物进入菜市场营业
区域的，由菜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劝阻。
不听劝阻的，在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内
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的罚款；在一般管理区域内的，由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在菜市场内
吸烟的，由菜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劝阻。
不听劝阻的，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处
五十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
定，举办者未履行市容秩序管理责任
的，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菜市场建
筑物与相邻人行道之间的公共场地及
其出口，违法停放机动车或者非机动
车，或者设摊经营、兜售物品，或者损害
市容环境卫生，经菜市场管理人员劝阻
无效的，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经核准登记的菜市场，擅自
关闭菜市场或者停止经营，或者擅自
将菜市场全部或者部分营业面积采取
分割出租、转让等方式调整为其他商
业用途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有违法所
得，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
行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
在单位责令改正；造成后果的，由有权
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下列名词的

含义：
（一）菜市场举办者，是指为菜市

场内经营者提供固定商位和相应配套
设施，提供物业服务，对菜市场实施经
营管理的企业法人。

（二）场内经营者，是指在菜市场
内从事食用农产品、食品零售经营为
主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
与菜市场建筑毗连商铺的经营者。

（三）社区菜店，是指利用居住小
区配套建设的商业用房，以销售蔬菜、
水产、肉类等食用农产品为主的经营
场所。

（四）村级农产品集中交易点，是
指因群众生活需要，经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确认，在乡村设立的有固
定经营场地的农产品集中交易场所。

第三十九条 村级农产品集中交
易点的管理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 规 定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菜市场管理规定（草案）

为进一步规范菜市场经营管
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举办
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宁
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请的《宁
波市菜市场管理规定（草案）》，市
人大法制委员会拟在广泛征求意
见和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上将草案
提请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现将
草案全文公布，市民和社会各界
如有修改意见和建议，请于 10 月

10 日前告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宁 穿 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89182075，联系传
真：89182140

电子邮箱：410892531@qq.com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

员会
2020年9月15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菜市场
管理规定（草案）》意见的通告

严龙 许玉燕 文/图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程冰凌 陈洁）“实在太感谢了，
这是准备给孙子报名上补习班的
钱。”昨天，在海曙区望春街道新
星社区，居民刘阿姨紧握着拾金不
昧的小双胞胎兄妹陆俊宸和陆瑜宸
的手，连声道谢。

原来，就在前天，社区居民徐爱
莉领着双胞胎孙子和孙女，急匆匆
地来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递给工
作人员一个信封，里面装满现金，希
望借助社区的力量寻找失主。

“放学的路上，双胞胎兄妹捡
到这个信封，摸了摸里面鼓鼓的，
打开一看是 1300 元现金，想着失
主肯定很着急，于是他俩要我赶紧
送到社区来。”徐爱莉跑得满头大
汗，将信封交到工作人员手里，还
嘱咐他们一定要找到失主。

社区工作人员清点金额后，立
即联系民警，并在各个居民微信群
内发布寻找失主的信息。“由于信
封上没有任何线索，而且信封遗失
之处也没有摄像头，于是我们就采
取这种方式，希望尽快联系到失
主。”新星社区工作人员说。

失主刘阿姨得到信息后，昨天
一早来到社区，民警核实后，将现
金悉数交还给刘阿姨。

“ 没 想 到 这 钱 丢 了 还 能 找 回
来，社区居民素质太高了，住在这
里太幸福了。”刘阿姨说，那天她
从银行取了钱，准备为孙子上补习
班缴费，没想到抵达补习班后，才
发现钱丢了，原路返回也没有找
到，后来邻居告知微信群有“寻找
失主”的信息，才赶来社区。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文明好习惯更是需要从小培
养。”徐爱莉表示。徐爱莉是社区的
热心志愿者，各类志愿活动中常常
有她的身影，也正是她以身作则，才
让双胞胎孙子和孙女从小耳濡目
染，养成了文明好习惯与好行为。

受良好家风家训熏陶

海曙这对双胞胎兄妹拾金不昧三色饭盒成四眼碶小学“光盘神器”

昨天，宁波市四眼碶小学“定
量申领、全员光盘”首餐试点在该
校新河校区 304 班进行。

本学期开学后，该校新河校区
从学校客观条件出发，三年级各班
老师通过大量统计，汇总出班级孩
子的基本食量数据。食堂工作人员
购置了蓝、白、红三色餐盘，来对
应食量偏多、适中和偏少的孩子，
并且在年级段设立了添饭、添菜
处。

昨 天 中 午 ， 该 班 38 名 学 生
中，有 2 人和 12 人分别申领了食量
偏多和偏少的饭盒，从就餐结果
看，学生“光盘”率达到九成，比
平时提高约二成。

该校校长刘光霞表示，实施
“定量申领、全员光盘”行动，能
让爱粮节粮的倡议更好地落到实
处，下一步将通过以点带面，总结
经验，再推广到其他年级段，争取
做到既不浪费粮食，又能确保每一
个孩子吃饱吃好。

申领偏多和偏少食量的学
生都做到了“光盘”。

蓝色饭盒比普通饭盒盛量多了三分之一。

老师为需要添饭的同学服务。老师给学生分发红色饭盒。


